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梳化妝契約書
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立契約書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雙方同意依甲方採購作業要點，及其規定訂定本契約，為其新聞主播、主持人及來賓提供化妝、髮型及服裝造型等服務，雙方基於誠信原則，共同遵守，其條款如下：
第1條 履約標的

乙方應給付之標的及工作事項：甲方所提之需求說明及經甲方審查通過之廠商企劃書。

第2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:契約價金結算方式：總包價法，總金額每年為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（含稅）【兩年共計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元整（含稅）】
第3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

（一）契約依下列規定辦理付款：乙方經甲方審查驗收通過後，每月請領價金新台幣       元（含稅），年總金額新台幣          元（含稅），甲方得於次月30日前，支付乙方費用。
（二）乙方請領契約價金時應提出統一發票，無統一發票者應提出收據。契約價金含營業稅而乙方提出收據者，所含營業稅應予扣減。

第4條 履約期限

（一）履約期限：104年01月01日至105年12月31日，共計二年。

      乙方應於契約期間內履行採購標的之供應，若乙方之品質無法符合甲方之需求，則甲方有權無條件終止合約。
（二）契約如需辦理變更，其履約標的項目或數量有增減時，履約期限得由雙方視實際需要議定增減之。
（三）合約期滿，乙方若無重大疏失，得優先續約一年權利。惟需求內容雙方得重新議定、同意，以書面另訂新約，若協議不成，本契約於期滿之日終止。
第5條 履約管理

（一）乙方需提供1名化妝師、1名美髮師，以及1名服裝師，為甲方新聞部之主播、主持人及來賓，提供化妝、髮型、服裝造型及造型所需之材料及用品等完整服務，但不包括剪燙染髮之服務。

（二）錄影過程與結束後，應負責主播與來賓之補妝和卸妝等服務。
（三）一切服裝、配件由乙方派專人租借並當面交與主播或主持人點收，於使用完畢後，再由專人送還廠商，若在租借、運送過程中有耗損，由乙方負責。若在主播或主持人穿著過程有耗損並經當場確認無誤，應由主播或主持人負責。
（四）乙方所提供之衣物，不得與其他電視台或節目共用，須事前完成清潔工作，以免在污損認定上產生糾紛。甲方亦不得將乙方提供之服飾用於其他場合。
（五）乙方保證所提供之服務品質（參需求說明四），符合甲方之需求。若乙方提供之服務品質無法達到甲方之要求，甲方得按契約書第八條規定，計算缺失違約金。

（六）乙方提供之專業造型師，經甲方試用滿意正式指派後，乙方非經甲乙方同意，不得隨意撤換之，否則甲方得按契約書第八條規定，計算缺失違約金。若乙方所指派之專業造型師有正當理由需請假者，應通知甲方並得其同意外，並需指派具有相同專業水準之代班者代理其職務。
（七）乙方工作時間為每週一至週日的所有甲方之新聞與節目。乙方指派之專業造型師，應依甲方指定時間內到班，否則一律視為遲到，甲方得按契約書第八條規定，計算缺失違約金。

（八）上述（五）（六）（七）項，除按契約書第八條規定計算缺失違約金外（違約金累計以契約價金總額20﹪為上限），甲方亦得逕行解約並向乙方請求提前終止合約所受之損害，乙方不得異議。（參契約書第八、九條）

（九）合約期間提供之節目數量（詳「梳化妝需求說明」），若有刪増塊狀型態節目1至2個以內，則無需退費或提高費用。
（十）甲方如需加開外場時，可要求乙方加派梳化妝師支援，每日支付工資2,000元及服裝費每件500元，若外場及專案為外縣市，所產生的交通或住宿費用，由甲方負擔。
（十一）乙方指派之專業造型師應於新聞或節目錄影完成前，全程待命於化妝室或錄影現場，不可擅離職守。

（十二）契約所需履約標的材料、工具、用品、工作場地之設備等，除契約另有規定外，概由乙方自備。

（十三）轉包或分包：乙方不得將甲方所委託之業務轉包於第3人，否則甲方得依第八、九條規定，計算缺失違約金及提出終止或解除契約，並請求乙方賠償因提前終止契約所受之損害。

（十四）乙方履約人員對於所應履約之工作有不適任之情形者，甲方得要求更換，乙方不得拒絕。

第6條 履約標的品管

乙方在履約中，應對履約品質依照契約有關規範，嚴予控管，並辦理自主檢查與實踐標準作業程序。
第7條 罰則

（1） 缺失違約金，以次為單位，乙方如發生服務缺失，甲方應按書面告知次數，每次依契約價金總額 1 ‰計算缺失違約金。
（2） 缺失違約金之支付，甲方得自應付價金中扣抵；其有不足者，得通知乙方繳納或自保證金扣抵。
（3） 乙方履約有缺失違約金、損害賠償、採購標的之服務或重大缺失、未完全履約、不符契約規定、溢領價金或減少履約事項等情形時，甲方得自應付價金中扣抵；其有不足者，得通知乙方給付或自保證金扣抵。
（4） 缺失違約金之總額，以契約價金總額之20% 為上限。
第8條 契約終止解除

（1） 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，且不補償乙方因此所生之損失：
1.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，致嚴重影響甲方電視節目製播情節重大者。
2.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者。
3.乙方未依契約規定履約，甲方要求限期改善，而乙方逾期未改善。
4.乙方發生服務缺失，經甲方書面告知超過三次者。

5.契約規定之其他情形。
（2） 乙方若有違反本合約任一事項時，甲方得以終止本合約，並請求提前終止合約所受之損害，乙方不得有任何異議。
（3） 甲方終止本合約時，應於1個月前以書面方式通知乙方。
第9條 爭議處理

（1） 甲方與乙方因履約而生爭議者，應依本會採購作業要點、法令及契約規定，考量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，本誠信和諧，盡力協調解決之。其未能達成協議者，得以下列方式處理之：
1.提起民事訴訟。
2.依其他法律申(聲)請調解。
3.依契約或雙方合意之其他方式處理。

（2） 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，並以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（3） 契約正本貳份，甲、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。

立約人

甲    方：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
地    址：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5巷50號

代 表 人：曠湘霞
統一編號：01012145
電    話：（02）2633-2000
乙    方：

地    址：
代 表 人：

統一編號：
電    話：

中華民國103年  月 日
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辦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/03/15 奉總經理核定公佈實施

1030821核定修正
一、本管理要點係遵照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施行細則等相關法規，並依據本會工作環境及特性而訂定，其目的在保障各工作場所作業人員之安全與健康，防止職業災害，務請各承攬商及本會有關部門，確實遵行。

二、本會各項業務招商承攬時，各承攬商應就其承攬部份，擔負勞工安全衛生法所定之「雇主」責任。

三、承攬商及其工作人員，除應遵守合約及本管理要點外，並應遵守勞工安全衛生法，及相關法規之各項規定，不得有違勞工安全衛生條件。

四、承攬商對其所僱用人員之工作意外傷亡，應負有醫療及賠償之責任。

五、承攬商依法應為其僱用之工作人員，投保勞工保險，及其他傷、殘、死亡等職業災害賠償之保險。

六、承攬商如有業務之一部份，經本會管理單位同意，再交付他人承攬時，承攬商應就本會合約及勞工安全衛生有關規定事先告知再承攬人。

七、承攬商在本會工作場所內作業，應遴派現場負責人，負責安全衛生管理相關事宜。

八、承攬商在本會以外地區作業，其作業期間，仍應遵照安全衛生法各項規定辦理，其有安全衛生違失責任，概由承攬商自行負責。

九、承攬商就各項工作性質，應依相關法令規定，指派具有法定合格之人員執行該項作業。

十、承攬商使用之機械設備、器材及安全裝置等設施，應符合國家相關法令規定，並負責該項機械設備之自動檢查。

十一、承攬商於作業期間、凡從事具危險性之工作，包括：起重、電焊、氣焊、高架、感電、噪音、易爆、化學物、高溫、高壓、特技表演等均應事先妥為規劃採必要之安全措施。

十二、承攬商不得使童工、女工從事危險性及有害性工作，其工作期間並應遵守勞動基準法(及其施行
    細則)童工、女工之各項規定。
十三、承攬商就其工作性質，應備置相關之安全衛生防護器具，供作業人員使用。
十四、承攬商除從事所承攬之業務外，對本會其他一切設施不得隨意操作或移動。若因作業需要，應事先取得本會主管單位同意，始為之；作業完成，應立即恢復。

十五、承攬商因作業所使用之器材、設備，在作業範圍內指定地點儲放，放置時不得阻礙消防設施、配電盤、電氣開關、樓梯、出入口及通道；作業完成，應整理清潔恢復原狀。

十六、承攬商所屬工作人員，於本會各工作場所作業時，應遵守本會各項安全衛生管理及禁止規定。

十七、作業場所若有危險顧慮時，承攬商或作業場所負責人，應即令停止作業，先使人員退避至安全處所，並即向行政部總務組提出報告處理。

十八、承攬商於工作過程中，如發生意外災害或人員傷亡時，應立即採取急救、搶救等必要措施，並立即通知本會行政部總務組及報告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處理。

十九、本管理要點，視為本會各項承攬契約中之附約，其有未盡事宜，請參照勞工安全衛生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辦理。
二十、附則：本辦法經總經理核定後施行，其修廢程序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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